[bookmark: _Hlk213246193]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政人力配置及職務遷調作業要點
114.12.18.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bookmark: _GoBack]114.12.31. 勤益科大人字第1141700592號函發布，自115年2月1日實施
1、 [bookmark: _Hlk213247386]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合理配置及有效運用行政人力，增進人員職務歷練發揮人力潛能，促進組織效能，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政人力配置及職務遷調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2、 本要點所稱行政人力係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公務人員、佔缺留用人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聘任之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助教、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進用之工作人員及校級計畫進用人員(含專班或結餘款進用人員)。
3、 行政人力非主管職級如下：
(1) 秘書等職級：秘書、技正、行政秘書等相當公務人員第八至第九職等非主管職務。
(2) 專員等職級：專員、輔導員、行政專員等相當公務人員第七至第八職等非主管職務。
(3) 組員等職級：組員、技士、助教、行政組員等相當公務人員第五至第七職等非主管職務。
(4) 辦事員等職級：辦事員、技佐、行政辦事員等相當公務人員第三至第五職等非主管職務。
(5) 書記等職級：書記、行政書記等相當公務人員第一至第三職等非主管職務。
4、 行政人力配置及職務遷調應以單位業務發展及全校行政人力衡平為原則，並以第二點所稱行政人力113年決算數為員額上限，總量管制調控學校人力。人力配置不符標準者，出缺即收回員額由學校統籌運用或調整配置職級。
5、 各單位教師自行爭取之政府機關或產學合作計畫，得於計畫經費補助內自行進用計畫專任助理，不受本要點之規範。
6、 本校為辦理行政人力合理配置及運用，成立行政人力運用評估小組(以下簡稱評估小組)，小組成員五至七人，由校長召集副校長、主任秘書、主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及熟稔校務行政人力運作相關人員一至二人，負責審查調配各單位行政人力運用相關事項。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主管或人員列席說明。
7、 行政人力屬一級或二級單位主管職務者，依組織編制規定配置；非主管職務之行政人力，由學校統籌分配員額，配置權責單位如下:
(1) 行政單位：由各一級單位主管依權責配置行政人力。
(2) 教學單位及各學院附屬單位：由院長依權責配置教學單位及院內行政人力。
8、 行政人力配置原則如下:
(1) 行政人力配置原則由評估小組審議，作為人力規劃之依據。本校定期盤點各單位行政人力配置情形，提請評估小組依校務推動重點進行滾動式修正。
(2) 為配合進用身心障礙者之政策，如足額進用有困難時，得由人事室建議公開甄選進用校外具身心障礙身分且具高中(職)以上學歷者，充任全職專任助理，以利於時效內足額進用，增置之人力得免提評估小組審議。
9、 各單位因業務需要申請員額時，應敘明具體理由，並就現有行政人力檢討及工作盤點，填具「行政人力員額申請表」(附表一)，循行政流程提評估小組審查通過並經校長同意核給員額後，始得辦理後續相關作業，如因業務緊迫需要，得先予核撥，補提評估小組審查通過後追認之。
10、 職務遷調應依人才培育與業務推展並重之原則實施，公務人員之遷調，應符合公務人員任用法、公務人員陞遷法及現職公務人員調任辦法等相關規定。公務人員與其他行政人力間之遷調，應就公務人員所具官職等級及遷調職務之工作性質、職責程度及其應具知能與專長予以評估後，賦予一定範圍之工作項目及適當之工作量。
十一、行政人力定期遷調於每年四月間檢討辦理，由人事室調查各單位合於遷調人員及核算遷調人數，辦理遷調意願調查，提評估小組審議後，排定遷調順序，簽報校長核定發布。其實施方式如次：
(1) 服務年資
1.主管：於同一主管職務任職連續滿四年。 
2.非主管人員：於同一單位(含二級單位)同一職務任職連續滿三年。單位內調整職掌職務視為職務遷調。
年資之認定以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準。職期之計算以實際到職之月份起算；年度中到職者，其遷調年資之起算，均自次年一月起算。
(2) 辦理廉政風險業務人員應依前款規定辦理定期遷調，以降低廉政風險。
(3) 遷調原則及順序:
1. 每次遷調人數以本校合於遷調人數五分之一為原則。各單位於年度間因業務需要進行遷調之個案，併入遷調人數計算。
2. 行政人力依職級進行平時及年終考核，考核結果列為職務遷調參據。
3. 職務遷調以同一職級調派為原則，申請人自願降調者不在此限。
4. 遷調之優先順序以擔任同一職務及業務之時間長短為遷調參據。如有數人選填同一單位服務時，以任現職職務較久者為優先，如任現職職務年資相同者，以到校年資較久者為優先。
5. 合於遷調條件自願調離原單位(職務)者及延後遷調期滿者，應優先考慮。
6. 因業務需要或特殊狀況，暫時不宜實施職務遷調者，由單位主管敘明理由，簽陳校長核准後，得延後遷調。
前項遷調意願調查，如由個人主動申請者，應填具「行政人力遷調意願表」（附表二），提送評估小組審議。依學校整體行政人力規劃及經費情形辦理。於非定期遷調期間，個人亦得視實際需求填具前開意願表，表達遷調意願。
如因整體業務考量或下列人員因其他特殊需要，職務遷調之實施顯有困難或影響業務運作者，得由人事室簽報校長核定，停止實施第一項定期遷調，或縮小遷調規模。
(1) 因所任職務工作性質屬特殊專長或無適當職務可資調任或刻正負責執行重大專案等特殊情形，經簽奉核准不調任。
(2) 三年內將屆齡退休。
(3) 親自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4) 留職停薪及延長病假未銷假人員。
(5) 其他經簽奉核准者。
12、 本校除每年定期辦理行政人力遷調外，基於校務整體發展之綜合考量或因業務之臨時需要等特殊情事，亦得不定期辦理行政人力異動。
各單位因有調整人員或業務之臨時需要或特殊情況得隨時辦理內部職務遷調，以一級單位內部檢討先自行調整，由一級單位主管就業務需要、個人工作歷練等因素，先行內部檢討調整後報請核定，必要時得提評估小組審議。
13、 行政人力出缺辦理內陞或外補時，分別依各類人員所屬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以遴補本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組員等職級為原則；如擬辦理外補，公務人員職務以優先申請考試分發人員為原則。
14、 辦理公務人員陞任時，由人事室依陞遷序列表各職務應具之資格條件，刊登本校電子公告欄及函請各單位轉知具有擬陞遷職務任用資格人員填具陞遷意願書由人事室彙整後，簽請校長指派甄選小組並指定召集人，辦理面試或業務測驗，依甄審程序依本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評定分數造列名冊，陳請校長交付本校甄審委員會審議，依評選積分高低排定順序簽請校長圈定核派。
15、 辦理公務人員外補時，由職缺單位將該職務所需人員資格條件、工作性質依規定簽核辦理網路公告。應徵人員之資料經人事室初審後，由用人單位依資格條件及相關資料擇優至多十人參加甄選，並簽請校長指派甄選小組及指定召集人，就符合任用資格之應徵人員中，辦理面試或業務測驗，甄選合適之人員，評定優先順序，陳請校長交付本校甄審委員會審議，依評選積分高低排定順序簽請校長圈定核派。
16、 公務人員內陞或外補面試或測驗總成績經評定未達八十分者為成績不及格，不列入陳報校長核定人選名單。
本要點所列本校公務人員陞遷序列表、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及面試評分標準表，經本校甄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17、 人事、主計系統編制內員額之配置、人員遴用及陞遷，另依有關規定辦理，不適用本要點。
18、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政人力員額申請表附表一

                 114.12 新訂
	申請單位
	
	員額
類別
	□編制內職員 
(職稱:             )
□助教
□校基工作人員
(職稱:             )
□校級計畫人員(含專班或結餘款進用)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員額職缺來源
	□請增員額    □遞補離退人員________________職缺  □其他

	進 用方 式
	□內部(遷調/陞任)  □外補   □其他：_____________
※如為公務人員，內部陞遷或外補僅能擇一辦理，外補以申請考試分發人員為原則。

	申請人力之
具體理由
	□現有正規學制內學生人數_____名。(教學單位必填)
□新增業務，說明:
□專業人力需求，說明:
□其他，請說明:

	[bookmark: _Hlk210811453]單
位
現
況
人
力
分
析
	現有行政
人力檢核
	1、 本單位現有行政人力_____名(含進用身心障礙人力_____名)。
2、 現有行政人力分析:
	職級
	秘書
職級
	專員
職級
	組員
職級
	辦事員
職級
	書記職級
	助教
	專任助理
	其他(全時專任助理、技工、工友)
	合計

	編制內
	
	
	
	
	
	
	
	
	

	編制外
	
	
	
	
	
	
	
	
	



三、列管出缺不補人數_____名(職稱:                         )。

	[bookmark: _Hlk210811492]
	工作盤點及人力檢討情形
	一、單位內部人力已按職責繁重程度，予以妥善檢討調整工作事項:
□是 □否，勾「否」者，請先行調整內部職務，並敘明工作調整情形：


	
	
	二、主管業務流程簡化、資訊化、委外化之檢討情形：


	經費來源
	
※編制內職員、助教免填。

	敘薪標準
	□依公務人員相關法規敘薪
□依(準用)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辦理，新進人員以        薪點起敘，月支數額             元。
□其他：                                                                  

	申請單位主管
※教學單位為系所主管及院長
	會辦單位(無則免會)
	人事室

	
	
	

	主計室
	校長核示

	
	□提評估小組討論。
□先予核撥，補提評估小組審查通過後追認之。
□緩議。


註：本表採文表合一，於用人單位申請行政人力員額時運用，不論是否需提評估小組審議，皆須填寫，毋須再另備簽文，惟仍須在電子公文系統中創簽，並將所創條碼文號剪裁貼於首頁右下角，以利用人單位日後歸檔備查。電子公文紙本創簽
條碼粘貼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政人力遷調意願表                    附表二

                                     114.12新訂
	任職單位
	
	姓 名
	
	職 稱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到校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任現職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及畢業系所
	

	個人專長或專業證照
	

	最近三年
考績(核)
	    年  考列等第:
    年  考列等第:
    年  考列等第:
	最近三年獎懲紀錄
	

	申請
遷調原因
	

申請人簽章:

	擬調任單位名稱
(請依優先序填入)
	請敘明:
一、專長與擬遷調職務之關聯性
二、勝任職務之理由

	職務已出缺
	1. 
	

	職務未出缺
	1.
	

	
	2.
	

	
	3.
	

	任職單位主管意見
	職務已出缺之單位主管意見

	
	

	人事室
意見
	

	校長核示
	


※說明：
一、本表填寫後即具遷調意願，請務必審慎評估。
二、申請人請完成粗框部份填寫後，按下列程序辦理:
(1) 如擬調任單位已公告採內部遷調辦理出缺職務，由擬調任單位續辦陳核。
(2) 如擬調任單位尚無職務出缺，免後續陳核，由人事室錄案提評估小組會議報告或併同定期遷調作業提評估小組會議審議。
三、校級計畫助理遷調仍應符合計畫人員進用及經費支應相關規定。
四、擬調任單位無論職務出缺與否，本表僅列入辦理行政人力遷調參考，不代表當然調任，仍須視學校行政人力規劃及經費情形辦理。
